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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海洋环境科学实验教学中心”获批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 2009年12月31日 ]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正式批准“厦门大学海洋环境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这

标志着我校又一个实验教学中心达到了国内高校同类实验室的最高水平。 

    近十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和支持理工科实践教学的发展，加大软硬件投入力度，建设教学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本

次“海洋环境科学实验教学中心”获批环境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学校的多项支持措施密不可分。 

    海洋环境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具有鲜明的海洋环境特色。为了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研究的能力，中心集中全

院的教学和科研资源，从实验室建设、实验教学体系、教学队伍、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设。

首先，依托海洋与环境学院面向海洋的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将海洋和环境两个学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努力实践

“以学生为本，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以创新和研究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理念。其次，利用学科优

势，建立了设备充足、仪器精良的多功能实验室；三，对各层次教学内容、实施方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疏理，建立

了符合海洋环境学科“特色+精英”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分层次、多学科、重研究”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四，制定各

种政策、规章和制度，鼓励教师参加实验教学，建立了一支理论知识深厚、实验技能熟练、敬业爱岗的实验教学队

伍；五，利用学院教师承担大量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的优势，设立“创新研究计划”，鼓励学生尽早进入实验

室， 进行创新研究实验；六，共建实习基地，建设“海洋二号”教学实习船，并搭建本研一体化实践训练和跨理工科

的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七，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及实验课程双语教学的方式，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一系列

措施的实施，将中心建成为多学科交叉、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科学实验教学基地，是全校跨理工科的海洋科学实验教学

平台，为研究型海洋环境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影响力提供指导作用。 

    作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继续加强中心的建设，探索实验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建设优

质的教学资源，积极开展交流和培训活动，努力把中心建设成为海洋环境科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实践实验教学改

革研究和辐射示范的基地。   

    

    （海洋与环境学院  刘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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